泉州师范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课程考试要求
2026年上半年音乐学专业《声乐》
为规范有序开展我校2026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课程考试工作，严把音乐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学位技能考核关口，现就音乐学专业《声乐》课程学位考试相关要求明确如下，请全体考生严格遵照执行、仔细研读落实：
一、考试性质与适用对象
本考试为泉州师范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音乐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的专业技能考试课程，考生须按要求完成曲目报送与现场考核，考核合格方可认定本课程成绩有效。
二、曲目准备与报送要求
考生须提前准备三首完整声乐作品，考试现场演唱两首，采取考生自选1首+评委随机指定1首的考核方式；评委可根据考核实际，随时叫停演唱或指定曲目片段演唱。
考生务必于2026年4月26日24:00前，将三首声乐作品完整曲目信息（含曲目名称、作曲/作词者、唱法类别）发送至指定邮箱：2889801709@qq.com。未按要求报送、逾期报送或报送信息无效的，一律按弃考处理，取消本次《声乐》课程学位考试资格。
三、唱法分类及曲目规范
考生可自主选择美声演唱或民族演唱，选定后不得更改，两类唱法对应的三首曲目须严格遵循分类要求，不得缺项、不得替换体裁：
（一）美声演唱曲目要求
1.中国声乐作品：选取经典原创声乐作品，展现演唱功底与艺术素养；
2.外国艺术歌曲：采用作品原文演唱，贴合原作风格完整演绎；
3.外国歌剧咏叹调：采用作品原文演唱，必须使用原调，严禁降调、移调改编。
（二）民族演唱曲目要求
1.中国古诗词歌曲：选取经典古诗词谱曲作品，彰显传统文化韵味；
2.中国歌剧选曲：必须使用原调演唱，还原歌剧原作艺术风格；
3.中国传统民歌：选取经典原生态或改编民歌，体现民族声乐特色。
四、演唱标准与伴奏要求
（一）演唱考核标准
考生需完整演绎所选曲目，做到音准精准、节奏规范、演唱连贯流畅、情感表达自然，具备扎实的声乐演唱功底与基本的艺术表现力，无明显破音、跑调、忘词、断句失误等问题。
（二）伴奏形式要求
考试伴奏形式可二选一：采用现场钢琴伴奏，或使用音频伴奏；考生需自行保障伴奏质量，提前做好调试、播放准备，确保无杂音、无卡顿。
五、考试纪律
考生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服从评委与工作人员安排，违规违纪者按学位考试管理规定严肃处理，取消考试成绩及学位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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